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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恒鹏石业有限公司西岭花岗岩矿山

资产评估咨询报告公示稿

为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自

然资规 〔2023〕6号）文件精神，服务内乡县县域经济发展，认真落实 2024年县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推进内乡县板场乡西岭饰面用闪长岩矿采矿权出让工作。经内乡县

自然资源局公开选择我公司承担内乡县板场乡西岭饰面用闪长岩矿采矿权出让的相关

评估工作。陕西旺道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原采矿权

人南阳市恒鹏石业有限公司西岭花岗岩矿的矿山设施、矿山公路等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4 月 10 日所表现的补偿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结果列示如下：

一、 委托方、被评估单位

(一) 委托方简介

委托方：内乡县自然资源局

机构性质：政府机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1325MB1816618W

负责人： 张涛

机构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城关镇渚阳大街 82 号

（二）被评估单位简介

名称：南阳市恒鹏石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325MA3XANR01K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河南省内乡县板场乡长兴村汪坟岈 8号

法定代表人：林存平

注册资本：贰仟万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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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6 年 06 月 12 日

经营范围: 花岗岩开采、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采矿许可证

证号：C4113252010067120069313

采矿权人：南阳市恒鹏石业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内乡县板场乡长兴村汪坟岈 8号

矿山名称：南阳市恒鹏石业有限公司西岭花岗岩矿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饰面用花岗岩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1.30万立方米/年

矿区面积：0.1901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叁年 自 2018年 4月 24日至 2021年 4月 24日

（三）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关系

委托方为内乡县自然资源局，根据 2024 年 1 月 11 号《内乡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内乡

县板场乡西岭饰面用闪长岩矿出让工作的请示》以及内政文[2024]7 号《内乡县人民政

府关于内乡县板场乡西岭饰面用闪长岩矿出让工作的批复》,需对原采矿权人的南阳市

恒鹏石业有限公司西岭花岗岩矿区的矿山设施、矿山公路等资产进行评估并作价补偿。

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的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评估报告的使用人为委托人及本报告经济行为的政府审批部门。

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未经评估机构和委托人确认的机构或个人不能由

于得到评估报告而成为评估报告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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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评估目的

为采矿权出让涉及的原矿山资产作价补偿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是原采矿权人南阳市恒鹏石业有限公司西岭花岗岩矿相关资产包括

矿山电力设备、道路、平台剥离及附属工程等相关资产。

评估范围是原采矿权矿区范围内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辅助设施、机器设备、工

程车辆、前期开办费用、苗木及矿山剥离。

具体评估范围以被评估单位提供并经核实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为准。委估资产情

况如下：

1、房屋建筑物

房屋建筑物主要有办公房、宿舍分布在露天矿区。其中 K1(闽烨矿业）2 项，建筑

面积 336.10 ㎡；K2(华达石业）3项，建筑面积 928.8 ㎡；K4 平台 1项，建筑面积 175

㎡。以上房屋建筑物以混合、彩钢结构几活动板房为主，于 2019 年建造至 2024 年建造，

曾于 2021 年停止使用，停产时均有日常维护，可正常使用。现场勘察时均正常在用，

使用状况良好，上述房屋均未办理不动产权证 。

2、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主要是电杆、排水管、砂石路等，分布在南阳市恒鹏石业有

限公司西岭花岗岩矿区。其中 K1(闽烨矿业）3项；K2(华达石业）2项；K3 平台 1项；

K4 平台 1项。在 2019 年投建并使用。于 2021 年资源整合时停止使用，停产时均有日常

维护，可正常使用。以上构筑物截止现场勘察时均正常在用，使用状况良好，上述构筑

物及辅助设施均未办理不动产权证。

3、机器设备

机器设备主要是石材切片机、螺杆压缩机、发电机、电缆、变压器等，主要分布在

露天开采的南阳市恒鹏石业有限公司矿区内，2017 年至 2020 年陆续购置，现场盘点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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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时，大部分设备已有较重腐蚀，部分设备无铭牌，部分设备铭牌无法辨识。其中 K1(闽

烨矿业）16 项；K2(华达石业）16 项；K3 平台 7项；K4 平台 9项。据资产管理方表述，

南阳市恒鹏石业有限公司矿区于 2021 年资源整治时停产停电，以上设备均为企业自用，

利用率、利用强度正常。

4、工程车辆

工程车辆 6 辆（台），主要为、装载机及履带式挖掘机等，其中 K1(闽烨矿业）2

台；K2(华达石业）4台。以上工程机械正常使用，产品铭牌无法辨识，行驶里程及运行

小时数不详。

5、前期开办费用

前期开办费用共 5项，主要为矿业权新立前期编制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地质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综合开发利用方案等。以上开办费用南阳市恒鹏石业有限公司西

岭花岗岩矿提供了成果文件。

6、矿山剥离

根据河南省第一地质勘查院有限公司编制的《南阳市恒鹏石业有限公司西岭花岗岩

矿地表风化层剥离量核算报告》对调查矿区内地表剥离物进行了核算，以矿体地表投影

边界划分了 3 个块段，核算剥离物 17.2×10
4
m
3
。

核算结果见下表

地表风化层剥离量计算表

核算表层风化物剥离量 17.2×104m3

上述资产申报时无账面价值，部分资产提供成果文件等等产权依据。委估资产由评

剥离块段编号
水平投影面积 平均垂直厚度 剥离体积

备注
（m2） （m） （104m3）

ⅠBL 10666 8.4 9.0 勘探K4 矿体

ⅡBL 5184 8.4 4.4 勘探K3 矿体

ⅢBL 4535 8.4 3.8 勘探K3 矿体

合计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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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人员与内乡县自然资源局及南阳市恒鹏石业有限公司西岭花岗岩矿配合人员共同核

实后并签字确认，并由南阳市恒鹏石业有限公司西岭花岗岩矿出具了产权归其所有的资

产权属声明，承诺如存在产权争议将由其承担相关法律及经济责任。

四、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根据内乡县自然资源局 2024 年 1 月 11 号《内乡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内乡县板场乡西

岭饰面用闪长岩矿出让工作的请示》以及内政文[2024]7 号《内乡县人民政府关于内乡

县板场乡西岭饰面用闪长岩矿出让工作的批复》,需对原采矿权人的南阳市恒鹏石业有

限公司西岭花岗岩矿区的矿山设施、矿山公路等资产进行评估并作价补偿。评估师认为，

从上述实施细则中可知，是对明确的评估对象拟退出矿山企业的补偿，因而，本次评估

的价值类型因选用补偿价值类型。

补偿价值是是指根据内乡县自然资源局采矿权出让、评估补偿等相关文件与原采矿

权退出补偿处置方案及实施方案规定和要求所具有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 评估基准日

本报告的评估基准日是 2024 年 4 月 10 日。

评估基准日是根据经济行为发生时间、经济行为的实现等因素确定。被评估单位提

供资产资料均基于评估基准日，评估中所采用的价格也均是评估基准日的标准。

六、 评估依据

经济行为依据：

1、内乡县自然资源局 2024 年 1 月 11 号《内乡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内乡县板场乡西

岭饰面用闪长岩矿出让工作的请示》以及内政文[2024]7 号《内乡县人民政府关于内乡

县板场乡西岭饰面用闪长岩矿出让工作的批复》；

2、《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法律法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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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 12月 28日主席令第 8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 7月 2日主席令第 46号）；

4、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文件。

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号）；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号）；

9、《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号）；

10、《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号）；

11、《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号）；

12、《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号）。

产权依据：

1、资产权属声明；

2、被评估单位承诺函；

3、其他有关的资料。

取价依据：

1、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2016〕50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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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计委、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规范环境影响评价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

［2002］125号）；

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的规定《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计价格

[1999]1283号文；

4、《河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实施细则》（2022）及其配套参考费率；

5、2024年南阳造价信息第一期；

6、评估师现场勘察和市场调查取得的与估价相关的资料。

其他依据

河南省第一地质勘查院有限公司编制的《南阳市恒鹏石业有限公司西岭花岗岩矿区

地表风化层剥离量及剩余资源量核算报告》

七、 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对象为南阳市恒鹏石业有限公司西岭花岗岩矿相关的资产，属于石材加产

业链的组成部分，要与石材原料、加工设备等资产共同产生效益，不能单独获利，无法

采用收益法评估；市场上也没有与委估资产相同或相似的资产组交易案例，故限制了市

场法在本次评估中的应用。考虑到本次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成本法是指从

企业资产购建的角度反映了委估资产的价值，相关资产的构建成本及贬值因素可合理确

定，因此本次评估选择成本法对委估资产进行评估。

八、 评估结论

评估人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

则，并履行必要的评估程序，评估人员对南阳市恒鹏石业有限公司矿区可观测到的实物

资产、剥离工程及办采矿许可证前期费用进行了评估。本次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根据

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如下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4 月 10 日，实物资产、剥离工程及办采矿许可证前期费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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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结果如下表：

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名 称 评估价值

1 房屋建筑物 65.93

2 构筑物 167.52

3 机器设备 607.19

4 工程车辆 388.09

5 前期费用 37.00

6 苗木 0.00

7 资源剥离量 361.20

合计 1626.93

本公司评估人员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及市场情况的基础上，依据科学

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在评估基准日 2024年 4月 10日，

此次南阳市恒鹏石业有限公司西岭花岗岩矿待补偿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24年 4月 10日

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1626.93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陆佰贰拾陆万玖仟叁佰元整。

具体详见资产评估明细表。

九、特别事项说明

（一）抵押、担保、租赁等事项

本报告未发现抵押、担保、租赁等事项。

（二）未决诉讼、法律纠纷等未决事项

本报告未发现未决诉讼、法律纠纷等未决事项。

（三）期后事项

期后事项是指评估基准日之后出具评估报告之前发生的重大事项。

根据产权持有单位的承诺，评估基准日至报告提出日之间，评估范围内的资产没

有发生重大变化。评估人员在评估过程中没有发现的重大期后事项。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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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报告的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委估资产在资产现状利

用前提下，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补偿价值，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

保证。

2、本评估报告专为委托方而作，用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不应同时用于

或另行用于其他行为，提请报告使用者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正确理解和

使用本评估报告，否则，评估机构和评估师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次评估中，对资产的技术鉴定主要采用目测观察、简易工具核实、实地勘查

的手段以及查阅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资料，未使用专用仪器对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

施等进行测试和查验。对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进行勘察时，因检测手段限制及环境

限制等原因，对其内部结构未做技术检测。主要依赖于外观观察、核实以及被评估单

位提供的资料、向有关操作使用人员的询问情况等判断资产状况。

南阳市恒鹏石业有限公司西岭花岗岩矿剥离量由河南省第一地质勘查院有限公司编

制的《南阳市恒鹏石业有限公司西岭花岗岩矿地表风化层剥离量及剩余资源量核算报告》

提供。

4、南阳市恒鹏石业有限公司西岭花岗岩矿采矿许可证在评估基准日时已过期，事

由内乡县北部矿山整治整合未办理延续手续，采矿证有效期限为：叁年，自 2018年 4

月 24日至 2021年 4月 24日。

5、由于评估依据受限，经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确认，对符合内乡县自然资源局

2024 年 1 月 11 号《内乡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内乡县板场乡西岭饰面用闪长岩矿出让工作

的请示》提出的待补偿涉及资产为评估范围。

6、评估报告是根据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料、信息出具，资料和信息的真

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对评估结论构成影响，依据同一标的资产的其他资料或者信息

可能得出与本报告不一致的评估结论。

7、资产评估师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的确认或发表意见超出资产评估师执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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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师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对象，不应超越执业范围承担验证评估对象法律

权属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的责任。本报告不得做为法律权属的保证。

8、本次评估被评估单位因未提供评估基准日的构筑物及矿山设备、设施资产构建

发票、账务资料等，我方提请报告使用人关注其提供的以上实物资产所有权没有得到

充分的证明。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所产生的影响。当前述条件以及评

估中遵循的持续经营原则等发生变化时，评估结果会失效。

十、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2、本评估报告专为委托人而做，评估师根据委估的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范围进

行评估，提请报告委托人使用时，非报告使用人或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和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

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本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需评估机构

审阅相关内容，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4、本评估报告必须完整使用方为有效，对仅使用报告中部分内容所导致的可能的

损失，本公司不承担责任。

5、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

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6、本次评估不考虑被评估单位欠缴与评估财产为对价的相关税费或负债等事项，

也未考虑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律师费以及交易税费等财产处置费用对评估结论的

影响。

7、本次评估报告是根据被评估单位当事人指认、辨认的情况下提供的资产资料和

信息出具，提供的资料的欠缺情况，对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形成评估结论会造



11

成影响。

陕西旺道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5年 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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